	举办单位
	
	主要安全责任人
	

	活动名称
	
	活动地点
	

	举办时间
	
	参加人数
	

	活动内容
	

	安全保障人员名单

联系方式及分工
	

	举办

部门

意见
	签章：
	审批

部门

意见
	总务处（盖章）
	保卫处（盖章）

	备注
	所有墙面禁止粘贴胶带，否则不予审批。


活动场地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注：1、凡在举办活动或放置展板均需填写审批表。
举办大型活动(参加人员超过100人)应提前10天审批。

审批结束，此表交总务处（主楼926）备案。
4、举办大型活动的主管部门应进行实地检查，落实安全责任。

5、申办单位应制定应急救援预案，组织人员维持秩序，预防处置各类突发事件。

6、一旦发生安全事故应立即向保卫处报告。
